山东省专利创造资助资金申报与拨付工作细则
为做好山东省专利创造资助资金的申报与拨付工作，保证专利资助工作规范有序地进行，根据鲁财教（2009）36号《山东省专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资助方式

山东省专利创造资助资金拨付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山东省知识产权局专利资助资金兑付办公室（以下简称资助办公室），通过直拨方式资助给单位或个人。单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拨付，个人通过邮政汇款方式拨付。

第二条 资助项目及受理时间

1、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以当年授权公告日所在年度为资助的年度时间。

2、国外授权的发明专利（不含港澳台授权专利）。以当年外国的授权公告日所在年度为资助的年度时间。

3、PCT国际申请。包括进入国际阶段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两种申请，以当年确定的PCT国际申请日所在年度为资助的年度时间。

4、受理年度专利资助申报的时间为当年一月一日至次年三月三十一日。如资金计划提前用完，年度资助工作随即结束。

第三条  需要提交的材料

1、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专利需提交《山东省专利资助资金申报表》（见附表1），《发明专利证书》（复印件），单位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个人提交《身份证》或暂住证（复印件）。

2、国外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专利需提交《山东省专利资助资金申报表》，国外授权的发明专利证书原件（如提供证书复印件，则需要提交授权专利说明书扉页），单位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个人提交《身份证》或暂住证（复印件）。

3、PCT国际申请，每件申请需提交《山东省专利资助资金申报表》，《PCT国际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通知书》和《关于缴纳规定费用的通知书》（复印件），单位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个人提交《身份证》或暂住证（复印件）。

上述资料均提交一份，材料复印件字迹要清晰可辨，字迹不清楚的申报材料不予受理。《山东省专利资助资金申报表》要求打印，单位申报要在申报表上盖单位公章，个人申报要在申报表上签字。

第四条  申报方式

1、申报山东省专利创造资助资金，申报材料应由单位或个人通过面交、邮寄等方式直接报资助办公室，资助办公室根据收到日期进行登记。专利资助申报材料邮寄时用挂号。

2、在报送纸件材料的同时，个人和单位可以通过电子载体或电子邮件方式分别提交与《山东省专利资助资金申报表》内容大致相同的《专利资助个人邮政汇款汇总表》（附表2）和《专利资助单位银行转账汇总表》（见附表3）。上述表格从山东省知识产权局网站（www.sdpatent.gov.cn）“专利资助”栏目本细则后面的附件中下载。资助办公室电子信箱：sdzlzz@sdpatent.gov.cn。

第五条 审核与拨付

1、审核。

资助办公室受理专利资助申报材料并负责审核。下列情况将不予资助或暂缓资助：

（1）没有按照规定提交所需材料的；

（2）重要信息填写不全的；如专利号、邮政编码、收款人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填写不详，单位开户银行、银行账号、银行户名等信息填写不准确，申报人名称与银行户名、身份证明不一致等。

（3）弄虚作假或重复申报的；

（4）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有争议的。

2、公告、拨付。

资助办公室将审核后编制的《专利资助单位银行转账明细表》和《专利资助个人邮政汇款明细表》，在山东省知识产权局网站“专利资助”栏目上予以公布。

公告两周后无异议者资助办公室根据拨付明细表通过银行和邮局予以拨付。

第六条  几种情况的处理


1、单位资助需要提供《财务收据》。根据山东省知识产权局网站定期公布的资助项目与金额，被资助单位通过面交或邮寄等方式给省资助办公室提供相应金额的盖有单位财务章的《收款收据》。公告或通知一个月后仍没有按要求提供财务《收款收据》的，按自动放弃资助处理。

2、单位的户名、银行账号、开户行等信息发生变更的，要将盖有单位公章的变更说明及时报送资助办公室。

3、对资助办公室审核公告的资助项目与金额有质疑的，可以通过信函、电话向资助办公室提出，确实有不实或错误的由资助办公室负责处理。

4、资助资金通过邮政汇款或银行转账过程中因出现差错而没有到账或在邮局无法领取的，可通过电话或传真，及时与资助办公室取得联系，说明差错原因，提出更正意见，必要时提出证明材料，然后由资助办公室重新办理汇款手续。因申报人首次提供信息有误需要重新汇寄的，第二次邮局汇款发生的费用由申报人负担；两次汇款均因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有误而仍然没有收到的，资助办公室不再汇寄。

5、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申报单位和个人在“已享受省级资助情况”栏目中填写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如有隐瞒，一旦核实将取消该项专利资助。

6、两个以上的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提交专利资助申报表时，专利（申请）权人栏内只填写一个符合资助条件的申报人及其相应信息，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在申请文件上的前后排序资助时不受影响。

联 系 人： 张莉、丁源

联系电话：0531-88198550

传真号码：0531-88198550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157号山东省知识产权局资助办公室

邮政编码：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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